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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5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制定2024-2026年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非授信类关

联交易限额方案的议案》，批准本行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简称光大集团系关联方）2024-2026年

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分别为人民币57.86亿元、59.09亿元、

62.50亿元，合计限额179.45亿元，交易类别包括保险服务类、资

产托管类、代销服务类、联合营销类、产品管理类、投资服务类、

科技服务类、产品服务类和综合服务类。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审议事项是本行日常业务中发生的持续交易，不会对本行本

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持续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持续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3 年 10 月 30 日，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定 2024-2026 年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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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限额方案的议案》，批准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 2024-2026 年

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分别为人民币 57.86 亿元、59.09 亿元、

62.50 亿元，合计限额 179.45 亿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1 年，本行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为代

表签订《2021-2023年中国光大银行与中国光大集团系关联方非授信

类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确定了 2021-2023 年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

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的年度限额，主要包括资产托管、产品管理、

代销业务、证券化产品投资、综合服务、通道服务等交易类别，涉及

房屋租赁、物业服务、科技服务等业务品种。2023 年，本行与光大

集团签订补充协议，调增 2023 年度联合营销服务和综合服务的非授

信类关联交易限额。 

执行期内，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发生的各类非授信类关联

交易均在限额以内，符合监管要求。实际限额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年度 交易限额 实际交易金额 

2021 57 26.92 

2022 60 32.41 

2023 76.69 18.88 注 

注：2023 年实际交易金额 18.88亿元为 2023 年上半年交易金额。 

上述实际交易金额与交易限额存在一定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

受市场因素影响，相关业务需求和规模未达预期；二是由于市场趋势

变化，部分业务发展策略相应调整，相关业务规模有所压缩。 

（三）本次持续关联交易的类别及预计金额 

本次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的类别主要包括保险服务类、资产托管

类、代销服务类、联合营销类、产品管理类、投资服务类、科技服务

类、产品服务类和综合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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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预计，上述各类别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2024-2026 年的预计金

额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交易类别 2024 年限额 2025 年限额 2026 年限额 三年合计限额 

保险服务类 2.76 2.90 2.92 8.58 

资产托管类 3.92 4.34 4.78 13.04 

代销服务类 12.38 14.35 17.59 44.32 

联合营销类 10.49 9.97 9.47 29.93 

产品管理类 1.95 1.95 1.97 5.87 

投资服务类 2.31 2.31 2.31 6.93 

科技服务类 6.88 6.72 6.66 20.26 

产品服务类 11.10 11.10 11.10 33.30 

综合服务类 6.07 5.45 5.70 17.22 

合计 57.86 59.09 62.50 179.4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行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光大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法人均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注册地北京市，注册资本 781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和管理

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

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截至 2022年末，光大集团总

资产 69,680.92亿元，总负债 62,681.48 亿元，净资产 6,999.44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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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包括但不限于：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成立于 1996年 4月，

2009年 8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16 年 8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上市，注册地上海市，注册资本 46 亿元，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主

要业务板块包括财富管理、企业融资、机构客户、投资交易、资产管

理及股权投资等。截至 2022 年末，光大证券总资产 2,583.54 亿元，

总负债 1,935.70 亿元，净资产 647.84亿元。 

2、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永明）成立于 2002 年

4 月，注册地天津市，注册资本 54 亿元，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主

营业务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以及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截至 2022 年末，光大永明总资产 870.12 亿元，

总负债 833.47 亿元，净资产 36.65亿元。 

3、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光大信托）成立于 2002 年

8 月，原名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注册资

本 84亿元，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包括信托业务和固有业

务，涵盖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权益投资、消费金融等业

务板块。截至 2022年末，光大信托总资产 229.39 亿元，总负债 63.42

亿元，净资产 165.97 亿元。 

4、光大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科技）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注册地北京市，注册资本 4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

为数据平台的搭建、维护、大数据技术应用开发业务。截至 2022 年

末，光大科技总资产 7.40 亿元，总负债 3.13 亿元，净资产 4.27 亿

元。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行关联交易严格遵守监管规定，与上述光大集团系关联方开

展业务以来，均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履行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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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续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持续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签署具

体协议。本次持续关联交易的设定限额主要考虑本行与光大集团系

关联方历史合作情况、存量业务规模以及未来合作空间。相较于本行

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 2021-2023 年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方案（简

称原方案），主要进行了如下调整： 

1、交易类别调整情况 

一是将原方案中“证券化产品投资类”改为“投资服务类”，

包括承销服务费及居间服务费等；二是将原方案中“补充医疗保险

类”改为“保险服务类”；三是将“产品服务类”从原方案中的

“综合服务类”拆分出来，独立成类别，包括受托清收服务费、支付

结算手续费、代客结售汇业务的汇率差价收益、交易系统佣金等；四

是将原方案中“通道服务类”“服务费支出类”并入“产品服务

类”。 

2、限额调整情况 

交易限额合计金额较原方案稳中有降，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

方 2024-2026年度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分别为人民币 57.86亿元、

59.09 亿元、62.50亿元，合计限额 179.45 亿元。 

（二）持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的定价将依据市场

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进

行。 

四、持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光大集团系关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进行限额管理及签署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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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是本行对关联交易的主动式管理，在确保符合监管要求的前

提下，能够优化审批披露流程、提高业务效率、支持集团内企业协同

发展，实现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的前瞻式、规范化、统一性管理，有

效提升本行关联交易管理质效。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

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持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需经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

行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本行股东大会或有关

部门批准。 

本行于 2023年 10月 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同意将《关于制定 2024-2026 年本行与光大集

团系关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方案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3年 10月 30日，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该议案。

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11票同意（关联董事王江、吴利

军、王志恒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

案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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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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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

们对提交2023年10月30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制

定2024-2026年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方

案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该项议案

提交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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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

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23年

10月30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制定2024-2026年本

行与光大集团系关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方案的议案》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

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行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

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

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依法履行内部审批

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刘世平  



 10 

附件 3： 

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决议 

（摘录） 

中国光大银行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 

李引泉                         独立董事 

李  巍                         董    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韩复龄                         独立董事 

刘世平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7 名，实际出席 7 名。出席本次会议的委

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

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2024-2026 年本行与光大集团系关

联方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限额方案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